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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工作组(采购)主席 Wiwen- 

Nilsson 先生(瑞典)主持会议。 

 下午 3时 15 分宣布开会。 

最后审定和通过《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颁布指

南》(续)(A/CN.9/745 和 A/CN.9/WG.I/WP.79/Add.2、

Add.7、Add.9、Add.10、Add.13、Add.15 和 Add.18) 

1. 主席请委员会继续审议《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

示范法颁布指南》修订草案。 

2. Wallace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回顾指出，曾有一

项提议建议至少将《指南》所有六种语文各章的执行

摘要汇编成册，以方便委员会的工作。鉴于《指南》

很长，令人生畏，这种汇编对 终用户可能也有用，

他希望秘书处对此发表看法。必须确保《指南》是方

便用户的。 

3.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说，执行摘要和序言一节

对各项目标所作的简短描述都已汇编成册，但只有英

文本。至于《指南》很长，应指出它是一份参考文件，

读者对象有三，即为《示范法》用户提供指引的立法

者、监管者和中央机关，任何一组读者都不必通读全

文。此外，按照工作组的设想，《指南》主要是电子

文件，读者可根据需要，很快、很方便就可以读取一

系列较短的说明。委员会一旦审议完《指南》，将讨

论是否提供印本的问题。 

《示范法》序言和第一章(续) 

4. 主席回答 Fruhmann 先生(奥地利)的询问，确认

A/CN.9/WG.I/WP.79/Add.2 号文件第 4 节与序言有关

的文字将补上关于“公平、平等和公正”一词的意义

和历史背景的解释。 

5. Nicholas女士(秘书处)也回答Fruhmann先生(奥

地利)的问询，指出已决定《指南》不载列词汇，这就

是说《指南》文本不会有词汇的超链接。词汇参考资料

将适当修订，秘书处稍后会编制一个非正式词汇。 

6. 主席提醒秘书处，词汇的作用只是帮助理解，不

能包含实质性条款。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意见，他就认

为委员会核可工作组对A/CN.9/WG.I/WP.79/Add.2号

文件的拟议修改，但有一项了解是，该文件将讨论串

通舞弊的问题、将对“公平，平等和公正”一词的意

义和历史作出解释，以及提出词汇的订正参考资料。 

第二章，第一部分 

7. 主席说，由于没有人发表意见，他就认为委员会

核可了工作组对A/CN.9/WG.I/WP.79/Add.7号文件所

载《示范法》关于采购方法各项条文的拟议修改。 

第四章 

8.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谈到《示范法》关于限

制性招标和询价的A/CN.9/WG.I/WP.79/Add.9号文件，

提请委员会注意第 20 段，其中涉及确保在直接邀约情

况下选择供应商的客观性问题。工作组同意，它应该提

到另外一个客观的选择方法——轮流法——并应澄清

“未作选择”的含义。 

9. 主席认为委员会核可了工作组对 A/CN.9/WG.I/ 

WP.79/Add.9 号文件的拟议修改。 

第五章 

10.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说，工作组已同意修改关

于《示范法》对涉及采购实体与供应商互动的投标方

法规定的 A/CN.9/WG.I/WP.79/Add.10 号文件第 11

段，表明在通过对话招标的情况下，必须有适当的体

制框架和保障措施，使供应商不用那么担心腐败风险

会升高。 

11. Grand d’Esnon 先生(法国)对拟议的增补表示惊

讶。已经讨论过很多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通

过对话招标会比第五章的其他方法更容易招致腐败。

无论如何，法国代表团坚决反对使用“腐败”一词。 

12. Wallace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腐败”一词对

通过对话招标是一种侮辱，是平白的抹黑。该方法之

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缺乏实施经验的缘故。 

13. Imbachi Cerón 先生(哥伦比亚)说，哥伦比亚的

法规没有对这种方法作出规定，纯粹是因为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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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施这种方法的足够经验。如果可以通过简单的

程序实现透明的操作，例如采用电子通讯和通知，那

么就没有理由将这种有用的方法置诸不理。 

14. Miller 女士(世界银行观察员)建议用“缺乏透明

度”取代“腐败”一词。世界银行希望删除第 11 段

后一句。其中断言，一些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反对

在它们所资助的项目中使用通过对话招标方法，根本

不是事实。 

15. Grand d’Esnon 先生(法国)同意， 后一句应予

删除。关于工作组提议增补文字的问题， 好的解决

办法是根本不要这一句。 

16. 主席认为委员会不希望通过对第 11 段的拟议修

改。第 12 段提到“谈判能力”，他认为“能力”未必

是可选用的 佳术语。 

17. Fruhmann 先生(奥地利)说，在谈判中，适当的术

语是“技能”二字。 

18.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说，秘书处将确保《示范

法》从头到尾都使用适当的术语。她注意到工作组已

决定删除第 17 段 后一句，因为这一句不能反映银

行的立场。其中指出，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表明，为

使用第五章采购方法而建立必要的制度框架和保障

措施是 难执行的改革之一。 

19. 米勒女士(世界银行观察员)和 Grand d’Esnon 先

生(法国)同意，这句话应予以删除。 

20.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提请委员会注意工作组

的建议，即脚注 2 应讨论到独立观察员的实用性和使

用问题。 

21. Wallace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先生、Grand d’Esnon
先生(法国)和 Fruhmann 先生(奥地利)同意这项建

议，但有一项了解是，新的注脚不会使用“操守官”

一词。 

22. 主席认为委员会核可对 A/CN.9/WG.I/WP.79/ 

Add.10 号文件的建议修改，但不同意在第 11 段增列

关于通过对话招标会使腐败风险升高这些文字的提

议。委员会了解到秘书处将审查这份文件，确保必要

时以更合适的用语代替“能力”一词，同时脚注 2 不

会使用“操守官”一词。 

 下午 4时 35 分会议暂停，下午 5时复会。 

第六章 

23.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谈到《示范法》关于电子

逆向拍卖条款规定的 A/CN.9/WG.I/WP.79/Add.13 号

文件，指出工作小组建议对第 12 段作出一些修改。

首先，“允许”二字应改为“必须”。第二，这一段应

谈到在电子逆向拍卖中规定使用投标担保的潜在优

势和有限好处。它也应该列出关于投标担保的第 17

条的相关参照。她阐述了工作组建议的文本，指出该

段应讨论如何将参与投标与有活力的竞争性市场结

合起来，使相当标准化和容易获得的东西不必使用投

标担保，鼓励采购实体作有吸引力的报价和出价，确

保参与拍卖，而不是规定参与，后者往往会引起没有

诚信的投标。 

24. Fruhmann 先生(奥地利)说，第 18 段讨论了使用

第三方实体安排和管理电子逆向拍卖的一般做法如

何可能导致其过度使用和滥用的问题。不过，第三方

实体可提供行政效率、成本节约和流程效率。有关文

本应解释说明，问题总有两个方面。 

25.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说，秘书处将修改第 18

段，以确保它提出平衡的观点。 

26.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工作组商定的修改，并

以秘书处提供的解释性资料作为补充，但有一项了解

是，第 18 段将于修订，以便对第三方实体的作用提

出更平衡的观点。 

第七章 

27.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就关于《示范法》有关框

架协议条款规定的 A/CN.9/WG.I/WP.79/Add.15 号文

件第 6段回应 Wallace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的评论时

说，必须明确指出，框架协议不一定只是与集中采购

机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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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ruhmann 先生(奥地利)指出，第 6 段没有提到的

是，使用框架协议和电子工具的综合效果，会使中小

型企业，甚至是更大的公司，很难与国家机关做生意。

应在《指南》某处讨论潜在的不利因素。 

29.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说，奥地利代表和美国代

表提出的两个有关实施的问题应当列入，不过或许

不是在政策考虑一节的第 6 段。秘书处将仔细研究

该段，以确保它不会涉及 好在实施和使用一节处

理的问题。 

30. 对于第 8 段，工作组只提出文字修改：以“授予

成功的提交书”取代“授予 有利的提交书，或者授

予报价 低的提交书或条件相当的提交书”，修改后

比较清晰，可确保《指南》各种文本措辞一致。 

31. 工作组同意，第 30 段第二句应予修订，以强调

建立 长期限的目的是避免一再延长封闭式框架协

议，并表明 长期限包括 初确定的期限和任何延长

的期限，但不包括框架协议暂停生效期。 

32. 主席认为委员会核可对 A/CN.9/WG.I/WP.79/ 

Add.15 号文件的拟议修改，对除了集中采购机构之外

的供应商使用采购协议问题的澄清说明，以及讨论可否

使用框架协议去排除一些公司获得政府合同的问题。 

第八章 

33. Nicholas 女士(秘书处)说，对《示范法》关于质

疑程序的 A/CN.9/WG.I/WP.79/Add.18 号文件的拟议

修改基本上是文字修改。秘书处奉命澄清第 14、23

和 30 段的措辞，将提到管辖权、时间和成本浪费的

地方加以标准化，以及以“合同形成后的纠纷”取代

“合同订立后的纠纷”(第 30 段)。此外，在第 23 段

倒数第二句，用“在合同形成时期后”取代“在此之

后”。 

34. 主席认为委员会核可对 A/CN.9/WG.I/WP.79/ 

Add.18.号文件的拟议修改。因此，委员会已 后审

定并通过《指南》草案指定应予优先审议的部分。 

 下午 6时散会。 


